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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通讯方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于二零一七

年九月十八日上午九点以通讯方式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会董事九人，实际到会董事

九名，符合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法定人数。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童建新先生主持。会议程序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依据《公司法》、《证券法》及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

办法” ）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公司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进行了逐项自查，确认公司各项条件符

合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有关规定， 公司已具备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资格和条件。

表决结果：同意：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本次发行方案的条款已经董事会逐项审议通过，详细如下：

（一）发行证券的种类

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为可转换为本公司A股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

该可转债及未来经该可转债转换的A股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表决结果：同意：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二）发行规模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并结合公司财务状况和投资计划，本次拟发行可转债总额不超过人

民币18亿元（含18亿元），具体发行规模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在上述

额度范围内确定。

表决结果：同意：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三）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按面值发行。

表决结果：同意：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四）可转债期限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6年。

表决结果：同意：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五）票面利率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票面利率的确定方式及每一计息年度的最终利率水平提请公司股东大会

授权公司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在发行前根据国家政策、市场状况和公司具体情况与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本次可转债在发行完成前如遇银行存款利率调整，则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

士）对票面利率作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六）利息支付

1、年利息计算

年利息指可转债持有人按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自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可享受的

当年利息。

年利息计算公式为：I=B×i。

其中，

I：指年利息额；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在计息年度（以下简称“当年” 或“每年” ）付息债权登记日

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的当年票面利率。

2、付息方式

（1）本次可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本次可转债发行首日。

（2）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本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或

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 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3）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公司将在每年付

息日之后的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 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已转换或

已申请转换为公司A股股票的可转债，公司不再向其支付利息。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到期日之后的5个工作日内，公司将偿还所有到期未转股的可转债本金

及最后一年利息。 转股年度有关利息和股利的归属等事项，由公司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确定。

（4）可转债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持有人负担。

表决结果：同意：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七）担保事项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不提供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八）转股期限

自本次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九）转股价格的确定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不低于募集说明书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

交易均价和前一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具体初始转股价格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

董事会授权人士）在发行前根据市场和公司具体情况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若在上述二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权、除息引起股价调整的情形，则对调整前的交易日的

交易价按经过相应除权、除息调整后的价格计算。

其中，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总额/该二

十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总量； 前一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前一交易日公司A股股

票交易总额/该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总量。

表决结果：同意：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十）转股价格的调整及计算方式

当本公司因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配股、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不包括因本次

可转债转股增加的股本）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时，将按下述办法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

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设P0为初始转股价，n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k为每股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为增发新股价或

配股价，D为每股派发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的转股价格。

派发现金股利： P1=P0－D；

送股或转增股本： 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 P1=(P0+A×k)/(1+k)；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 P1＝(P0－D＋A×k)/(1+n+k)。

当本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董事会决议

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时期（如需）。 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

本可转债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票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本公司调整

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本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本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东

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可转债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 本公司将视具体情

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可转债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 有关转

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表决结果：同意：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十一）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1、修正条件与修正幅度

在本可转债存续期间，当本公司A股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

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90%时， 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本公司股东

大会表决。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

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

和收盘价计算。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股东大会进行表

决时，持有本可转债的股东应当回避。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

交易日本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交易日均价之间的较高者， 同时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不低

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和A股股票面值。

2、修正程序

如本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时， 本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及互联网

网站上刊登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修正幅度和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 从股权登

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转股价格修正日）起，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股

价格执行。

表决结果：同意：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十二）转股股数确定方式

本次可转债持有人在转股期内申请转股时，转股数量的计算方式为：Q=V/P，并以去尾法取

一股的整数倍。

其中：

V为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股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P为申请转股当日有效的转股价格。

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股份须是整数股。 转股时不足转换一股的可转债余额，公司将按

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等部门的有关规定，在转股日后的5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部分可转债的票

面金额以及对应的当期应计利息。

表决结果：同意：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十三）赎回条款

1、到期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到期后五个交易日内， 公司将以本次发行可转债的票面面值上浮一定

比例（含最后一期年度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转债。 具体上浮比例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在本次发行前根据市场情况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2、有条件赎回条款

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

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债：

（1）在转股期内，如果公司A股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

价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2）当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转股余额不足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其中，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不包括赎回日

当日）。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

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本次可转债的赎回期与转股期相同， 即发行结束之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本次

可转债到期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十四）回售条款

1、有条件回售条款

在本可转债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如果公司A股股票收盘价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低于当期

转股价格的70%时， 可转债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可转债全部或部分按债券面值加上当期应计

利息的价格回售给本公司。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

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如果出现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情况，则上述“连续三十个交易日” 须从转股价格调整之后的第一

个交易日起按修正后的转股价格重新计算。

在本可转债最后两个计息年度， 可转债持有人在每年回售条件首次满足后可按上述约定条

件行使回售权一次， 若在首次满足回售条件而可转债持有人未在公司届时公告的回售申报期内

申报并实施回售的，该计息年度不应再行使回售权，可转债持有人不能多次行使部分回售权。

2、附加回售条款

在本可转债存续期间内， 如果本次发行所募集资金的使用与本公司在募集说明书中的承诺

相比出现重大变化，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可被视作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或者被中国证监会

认定为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可转债持有人享有一次回售的权利。 可转债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

可转债全部或部分按债券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回售给本公司。 持有人在附加回售申报

期内未进行附加回售申报的，不应再行使本次附加回售权。

表决结果：同意：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十五）转股年度的股利分配

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本公司股票享有与原股票同等的权益， 在股利分配股权

登记日当日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含因可转债转股形成的股东）均享受当期股利。

表决结果：同意：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十六）发行方式与发行对象

本次可转债的具体发行方式由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与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协商确定。 本次可转债的发行对象为持有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证券账户的自然人、法人、证券投资基金、符合法律规定的其

他投资者等（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者除外）。

表决结果：同意：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十七）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可转债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生物园区项目、医药溶剂绿色回收制造项

目、智能制造系统集成项目和氯沙坦钾及副产品技改项目。

若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低于上述项目的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公司董事会（或董事会

授权人士）可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的具体投资项目、优先顺序及各项

目的具体投资额，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若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时间与项目实施进度不一致， 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以自筹资金先

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以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金。

表决结果：同意：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十八）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可向公司原股东实行优先配售， 向原股东优先配售的比例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发行时具体情况确定，并在本次可转债的发行公告中予以

披露。

本次可转债给予原股东优先配售后的余额及原股东放弃认购优先配售的金额， 将通过网下

对机构投资者发售及/或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网上发行。 如仍出现认购不足，则不足部分由

承销团包销。

表决结果：同意：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十九）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事项

1、可转债债券持有人的权利

（1）根据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约定的条件将所持有的本次可转债转为公司股份；

（2）根据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约定的条件行使回售权；

（3）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转让、赠与或质押其所持有的本次可转债；

（4）依照法律、公司章程的规定获得有关信息；

（5）按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约定的期限和方式要求公司偿付本次可转债本息；

（6）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等相关规定参与或委托代理人参与债券持有人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7）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所赋予的其作为公司债权人的其他权利。

2、可转债债券持有人的义务

（1）遵守公司发行可转债券条款的相关规定；

（2）依其所认购的可转债数额缴纳认购资金；

（3）遵守债券持有人会议形成的有效决议；

（4）除法律、法规规定及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约定之外，不得要求公司提前偿付可转债的本金

和利息；

（5）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由可转债持有人承担的其他义务。

3、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形

（1）公司拟变更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2）公司不能按期支付本次可转债本息；

（3）公司发生减资（因股权激励回购股份导致的减资除外）、合并、分立、解散、重整或者申

请破产；

（4）担保人（如有）发生重大变化；

（5）发生其他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实质影响的事项；

（6）根据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本规则的规定，应当由债券持有人

会议审议并决定的其他事项。

公司将在募集说明书中约定保护债券持有人权利的办法，以及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权利、程序

和决议生效条件。

表决结果：同意：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二十）募集资金存放账户

公司已建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 本次发行可转债的募集资金必须存放于公司董事会决

定的专项账户中，具体开户事宜将在发行前由公司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确定，并在发行

公告中披露开户信息。

表决结果：同意：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二十一）本次发行可转债方案的有效期限

自公司股东大会通过本次发行可转债方案相关决议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同意：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的议案》

会议决议：同意公司制定的《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9月19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预案公告》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

议案》

会议决议：同意公司编制的《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

析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会议决议：同意公司编制的截至2017年6月30日的《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关于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

响及填补措施的议案》

会议决议：同意公司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

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号）和证监会《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

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5]31号)的相关要求，就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对普通股股东权益和即期回报可能造成的影响的分析及提出的填补回报措施。 同意相关主体对

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切实履行所作出的承诺。

表决结果：同意：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9月19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浙江华海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填补措施的公告》。

七、审议通过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于对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

切实履行作出的承诺的议案》

会议决议：同意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

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号）和证监会《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

关事项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5]31号)的相关要求，相关主体就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对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切实履行所作出的承诺。

表决结果：同意：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承诺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议案》

会议决议：同意公司就本次发行可转债制定的《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可转换公司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表决结果：同意：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具体事宜的议案》

会议决议：同意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转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的框架和原则下，全权办理本次可转债发行的相关事宜。 授权期限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

议案之日起12个月，该授权期限届满前，董事会将根据本次可转债发行的实际情况，向公司股东

大会提请批准新的授权。 具体授权内容及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1、在有关法律法规、股东大会决议许可的范围内，按照相关监管部门的要求，并结合公司的

实际情况，在发行前明确具体的发行条款及发行方案，制定和实施本次发行的最终方案，包括但

不限于确定发行规模、发行方式、发行对象、债券利率、转股条款、赎回条款、回售条款、修正条款、

向原股东优先配售的金额、评级安排等，决定本次发行时机以及其他与本次发行方案有关的一切

事项；

2、如国家法律法规、相关监管部门关于可转债发行的政策变化或市场条件出现变化时，除涉

及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规定、监管部门要求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在有关法律

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按照监管部门的意见，结合公司和市场的实际情况，对本次发行的具体方案

进行适当的修订、调整和补充；

3、设立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在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募集资金投向范围内，根据本

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进度及实际资金需求，调整或决定募集资金的具体使用安排；根据

项目的实际进度及经营需要，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可自筹资金先行实施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待募集资金到位后再予以置换；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监管部门的要求及市场状况

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必要的调整；

4、在本次发行完成后，办理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挂牌上市等相关事宜，根据本次发行情况适时

修改《公司章程》中与本次发行相关的条款，并办理《公司章程》修改和注册资本变更的审批和

工商备案等事宜；

5、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监管部门要求，分析、研究、论证本次可转债发行对即期回报的摊薄影

响，制定、落实填补即期回报的相关措施，并根据未来新出台的政策法规、实施细则或自律规范，

在原有框架范围内修改、补充、完善相关分析和措施，并全权处理与此相关的其他事宜；

6、决定聘用本次发行的中介机构，根据监管部门的要求办理发行申报事宜，制作、准备、修

改、完善、签署、报送与本次发行、上市有关的全部文件资料，以及签署、修改、补充、执行、中止与

本次发行有关的一切合同、协议等重要文件（包括但不限于保荐协议、承销协议、募集资金监管协

议、聘用中介机构协议等），并按照监管要求处理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信息披露事宜；

7、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按照有关监管部门的意见，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对本次发行

的可转债的发行条款进行适当修订、调整和补充；

8、在相关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采取所有必要的行动，决定或办理与本次发行有关的其他

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17-2019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会议决议： 同意公司董事会就股东分红回报事宜进行专项研究论证后所制定的未来三年股

东回报规划。

表决结果：同意：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17-2019年）股东回报规划》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近五年被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及整改情况的议案》

会议决议：公司经自查确认，近五年来按照证券监管机构的统一要求进行经营活动，不存在

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9月19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最近五年不

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情况的公告》。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会议决议： 同意为子公司临海市华南化工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的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000万元的银行授信提供为期三年的信用担保。

同意为子公司普霖强生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的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7亿元的银

行授信提供为期三年的信用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9月19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

保的公告》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决定于近期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主要审议事项如下：

1、《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2、《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3、《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的议案》

4、《关于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5、《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6、《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及填补措

施的议案》

7、《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于对公司填补回报措施

能够切实履行作出的承诺的议案》

8、《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议案》

9、《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具体事宜的议案》

10、《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17-2019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11、《关于近五年被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及整改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七年九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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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通讯方式）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于二零一七年

九月十八日上午11点在公司四楼会议室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会监事三人，实际到会监事三

人，符合召开监事会会议的法定人数。会议由监事会召集人王虎根先生主持。会议程序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依据《公司法》、《证券法》及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

办法” ）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公司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进行了逐项自查，确认公司各项条件符

合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有关规定， 公司已具备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资格和条件。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本次发行方案的条款已经监事会逐项审议通过，详细如下：

（一）发行证券的种类

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为可转换为本公司A股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

该可转债及未来经该可转债转换的A股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表决结果：同意：3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二）发行规模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并结合公司财务状况和投资计划，本次拟发行可转债总额不超过人

民币18亿元（含18亿元），具体发行规模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在上述

额度范围内确定。

表决结果：同意：3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三）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按面值发行。

表决结果：同意：3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四）可转债期限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6年。

表决结果：同意：3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五）票面利率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票面利率的确定方式及每一计息年度的最终利率水平提请公司股东大会

授权公司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在发行前根据国家政策、市场状况和公司具体情况与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本次可转债在发行完成前如遇银行存款利率调整，则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

士）对票面利率作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3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六）利息支付

1、年利息计算

年利息指可转债持有人按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自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可享受的

当年利息。

年利息计算公式为：I=B×i。

其中，

I：指年利息额；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在计息年度（以下简称“当年” 或“每年” ）付息债权登记日

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的当年票面利率。

2、付息方式

（1）本次可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本次可转债发行首日。

（2）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本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或

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 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3）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公司将在每年付

息日之后的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 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已转换或

已申请转换为公司A股股票的可转债，公司不再向其支付利息。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到期日之后的5个工作日内，公司将偿还所有到期未转股的可转债本金

及最后一年利息。 转股年度有关利息和股利的归属等事项，由公司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确定。

（4）可转债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持有人负担。

表决结果：同意：3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七）担保事项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不提供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3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八）转股期限

自本次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3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九）转股价格的确定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不低于募集说明书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

交易均价和前一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具体初始转股价格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

董事会授权人士）在发行前根据市场和公司具体情况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若在上述二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权、除息引起股价调整的情形，则对调整前的交易日的

交易价按经过相应除权、除息调整后的价格计算。

其中，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总额/该二

十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总量； 前一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前一交易日公司A股股

票交易总额/该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总量。

表决结果：同意：3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十）转股价格的调整及计算方式

当本公司因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配股、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不包括因本次

可转债转股增加的股本）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时，将按下述办法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

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设P0为初始转股价，n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k为每股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为增发新股价或

配股价，D为每股派发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的转股价格。

派发现金股利： P1=P0－D；

送股或转增股本： 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 P1=(P0+A×k)/(1+k)；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 P1＝(P0－D＋A×k)/(1+n+k)。

当本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董事会决议

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时期（如需）。 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

本可转债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票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本公司调整

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本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本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东

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可转债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 本公司将视具体情

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可转债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 有关转

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表决结果：同意：3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十一）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1、修正条件与修正幅度

在本可转债存续期间，当本公司A股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

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90%时， 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本公司股东

大会表决。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

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

和收盘价计算。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股东大会进行表

决时，持有本可转债的股东应当回避。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

交易日本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交易日均价之间的较高者，同时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不低于

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和A股股票面值。

2、修正程序

如本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时， 本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及互联网

网站上刊登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修正幅度和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 从股权登

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转股价格修正日）起，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股

价格执行。

表决结果：同意：3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十二）转股股数确定方式

本次可转债持有人在转股期内申请转股时，转股数量的计算方式为：Q=V/P，并以去尾法取

一股的整数倍。

其中：

V为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股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P为申请转股当日有效的转股价格。

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股份须是整数股。 转股时不足转换一股的可转债余额，公司将按

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等部门的有关规定，在转股日后的5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部分可转债的票

面金额以及对应的当期应计利息。

表决结果：同意：3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十三）赎回条款

1、到期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到期后五个交易日内， 公司将以本次发行可转债的票面面值上浮一定

比例（含最后一期年度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转债。 具体上浮比例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在本次发行前根据市场情况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2、有条件赎回条款

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

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债：

（1）在转股期内，如果公司A股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

价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2）当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转股余额不足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其中，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不包括赎回日

当日）。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

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本次可转债的赎回期与转股期相同， 即发行结束之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本次

可转债到期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3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十四）回售条款

1、有条件回售条款

在本可转债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如果公司A股股票收盘价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低于当期

转股价格的70%时， 可转债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可转债全部或部分按债券面值加上当期应计

利息的价格回售给本公司。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

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如果出现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情况，则上述“连续三十个交易日” 须从转股价格调整之后的第一

个交易日起按修正后的转股价格重新计算。

在本可转债最后两个计息年度， 可转债持有人在每年回售条件首次满足后可按上述约定条

件行使回售权一次， 若在首次满足回售条件而可转债持有人未在公司届时公告的回售申报期内

申报并实施回售的，该计息年度不应再行使回售权，可转债持有人不能多次行使部分回售权。

2、附加回售条款

在本可转债存续期间内， 如果本次发行所募集资金的使用与本公司在募集说明书中的承诺

相比出现重大变化，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可被视作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或者被中国证监会

认定为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可转债持有人享有一次回售的权利。 可转债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

可转债全部或部分按债券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回售给本公司。 持有人在附加回售申报

期内未进行附加回售申报的，不应再行使本次附加回售权。

表决结果：同意：3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十五）转股年度的股利分配

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本公司股票享有与原股票同等的权益， 在股利分配股权

登记日当日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含因可转债转股形成的股东）均享受当期股利。

表决结果：同意：3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十六）发行方式与发行对象

本次可转债的具体发行方式由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与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协商确定。 本次可转债的发行对象为持有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证券账户的自然人、法人、证券投资基金、符合法律规定的其

他投资者等（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者除外）。

表决结果：同意：3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十七）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可转债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生物园区项目、医药溶剂绿色回收制造项

目、智能制造系统集成项目和氯沙坦钾及副产品技改项目。

若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低于上述项目的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公司董事会（或董事会

授权人士）可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的具体投资项目、优先顺序及各项

目的具体投资额，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若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时间与项目实施进度不一致， 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以自筹资金先

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以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金。

表决结果：同意：3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十八）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可向公司原股东实行优先配售， 向原股东优先配售的比例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发行时具体情况确定，并在本次可转债的发行公告中予以

披露。

本次可转债给予原股东优先配售后的余额及原股东放弃认购优先配售的金额， 将通过网下

对机构投资者发售及/或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网上发行。 如仍出现认购不足，则不足部分由

承销团包销。

表决结果：同意：3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十九）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事项

1、可转债债券持有人的权利

（1）根据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约定的条件将所持有的本次可转债转为公司股份；

（2）根据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约定的条件行使回售权；

（3）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转让、赠与或质押其所持有的本次可转债；

（4）依照法律、公司章程的规定获得有关信息；

（5）按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约定的期限和方式要求公司偿付本次可转债本息；

（6）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等相关规定参与或委托代理人参与债券持有人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7）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所赋予的其作为公司债权人的其他权利。

2、可转债债券持有人的义务

（1）遵守公司发行可转债券条款的相关规定；

（2）依其所认购的可转债数额缴纳认购资金；

（3）遵守债券持有人会议形成的有效决议；

（4）除法律、法规规定及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约定之外，不得要求公司提前偿付可转债的本金

和利息；

（5）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由可转债持有人承担的其他义务。

3、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形

（1）公司拟变更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2）公司不能按期支付本次可转债本息；

（3）公司发生减资（因股权激励回购股份导致的减资除外）、合并、分立、解散、重整或者申

请破产；

（4）担保人（如有）发生重大变化；

（5）发生其他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实质影响的事项；

（6）根据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本规则的规定，应当由债券持有人

会议审议并决定的其他事项。 公司将在募集说明书中约定保护债券持有人权利的办法，以及债券

持有人会议的权利、程序和决议生效条件。

表决结果：同意：3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二十）募集资金存放账户

公司已建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 本次发行可转债的募集资金必须存放于公司董事会决

定的专项账户中，具体开户事宜将在发行前由公司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确定，并在发行

公告中披露开户信息。

表决结果：同意：3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二十一）本次发行可转债方案的有效期限

自公司股东大会通过本次发行可转债方案相关决议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的议案》

会议决议：同意公司制定的《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9月19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预案公告》。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

议案》

会议决议：同意公司编制的《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

析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会议决议：同意公司编制的截至2017年6月30日的《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关于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

响及填补措施的议案》

会议决议：同意公司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

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号）和证监会《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

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5]31号)的相关要求，就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对普通股股东权益和即期回报可能造成的影响的分析及提出的填补回报措施。 同意相关主体对

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切实履行所作出的承诺。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9月19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填补措施的公告》。

七、审议通过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于对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

切实履行作出的承诺的议案》

会议决议：同意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

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号）和证监会《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

关事项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5]31号)的相关要求，相关主体就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对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切实履行所作出的承诺。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承诺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议案》

会议决议：同意公司就本次发行可转债制定的《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可转换公司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具体事宜的议案》

会议决议：同意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转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的框架和原则下，全权办理本次可转债发行的相关事宜。 授权期限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

议案之日起12个月，该授权期限届满前，董事会将根据本次可转债发行的实际情况，向公司股东

大会提请批准新的授权。 具体授权内容及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1、在有关法律法规、股东大会决议许可的范围内，按照相关监管部门的要求，并结合公司的

实际情况，在发行前明确具体的发行条款及发行方案，制定和实施本次发行的最终方案，包括但

不限于确定发行规模、发行方式、发行对象、债券利率、转股条款、赎回条款、回售条款、修正条款、

向原股东优先配售的金额、评级安排等，决定本次发行时机以及其他与本次发行方案有关的一切

事项；

2、如国家法律法规、相关监管部门关于可转债发行的政策变化或市场条件出现变化时，除涉

及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规定、监管部门要求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在有关法律

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按照监管部门的意见，结合公司和市场的实际情况，对本次发行的具体方案

进行适当的修订、调整和补充；

3、设立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在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募集资金投向范围内，根据本

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进度及实际资金需求，调整或决定募集资金的具体使用安排；根据

项目的实际进度及经营需要，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可自筹资金先行实施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待募集资金到位后再予以置换；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监管部门的要求及市场状况

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必要的调整；

4、在本次发行完成后，办理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挂牌上市等相关事宜，根据本次发行情况适时

修改《公司章程》中与本次发行相关的条款，并办理《公司章程》修改和注册资本变更的审批和

工商备案等事宜；

5、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监管部门要求，分析、研究、论证本次可转债发行对即期回报的摊薄影

响，制定、落实填补即期回报的相关措施，并根据未来新出台的政策法规、实施细则或自律规范，

在原有框架范围内修改、补充、完善相关分析和措施，并全权处理与此相关的其他事宜；

6、决定聘用本次发行的中介机构，根据监管部门的要求办理发行申报事宜，制作、准备、修

改、完善、签署、报送与本次发行、上市有关的全部文件资料，以及签署、修改、补充、执行、中止与

本次发行有关的一切合同、协议等重要文件（包括但不限于保荐协议、承销协议、募集资金监管协

议、聘用中介机构协议等），并按照监管要求处理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信息披露事宜；

7、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按照有关监管部门的意见，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对本次发行

的可转债的发行条款进行适当修订、调整和补充；

8、在相关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采取所有必要的行动，决定或办理与本次发行有关的其他

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17-2019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会议决议： 同意公司董事会就股东分红回报事宜进行专项研究论证后所制定的未来三年股

东回报规划。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17-2019年）股东回报规划》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近五年被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及整改情况的议案》

会议决议：公司经自查确认，近五年来按照证券监管机构的统一要求进行经营活动，不存在

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9月19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最近五年不

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情况的公告》。

特此公告。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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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公开发行证券方式：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

2、关联方是否参与本次公开发行：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向公司原股东实行优先配售，向原股东

优先配售的比例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发行时具体情况确定，并在

本次可转债的发行公告中予以披露。

一、本次发行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条件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经董事会对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

司” ）的实际情况逐项自查，认为公司各项条件满足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关于公开发行

可转债的有关规定，具备公开发行可转债的条件。

二、本次发行概况

（一）发行证券的种类

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为可转换为本公司A股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该可转债及未来经该

可转债转换的A股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二）发行规模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并结合公司财务状况和投资计划，本次拟发行可转债总额不超过人

民币18亿元（含18亿元），具体发行规模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在上述

额度范围内确定。

（三）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按面值发行。

（四）可转债期限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6年。

（五）票面利率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票面利率的确定方式及每一计息年度的最终利率水平提请公司股东大会

授权公司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在发行前根据国家政策、市场状况和公司具体情况与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本次可转债在发行完成前如遇银行存款利率调整，则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

士）对票面利率作相应调整。

（六）利息支付

1、年利息计算

年利息指可转债持有人按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自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可享受的

当年利息。

年利息计算公式为：I=B×i。

其中，

I：指年利息额；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在计息年度（以下简称“当年” 或“每年” ）付息债权登记日

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的当年票面利率。

2、付息方式

（1）本次可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本次可转债发行首日。

（2）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本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或

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 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3）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公司将在每年付

息日之后的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 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已转换或

已申请转换为公司A股股票的可转债，公司不再向其支付利息。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到期日之后的5个工作日内，公司将偿还所有到期未转股的可转债本金

及最后一年利息。 转股年度有关利息和股利的归属等事项，由公司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确定。

（4）可转债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持有人负担。

（七）担保事项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不提供担保。

（八）转股期限

自本次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止。

（九）转股价格的确定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不低于募集说明书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

交易均价和前一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具体初始转股价格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

董事会授权人士）在发行前根据市场和公司具体情况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若在上述二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权、除息引起股价调整的情形，则对调整前的交易日的

交易价按经过相应除权、除息调整后的价格计算。

其中，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总额/该二

十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总量； 前一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前一交易日公司A股股

票交易总额/该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总量。

（十）转股价格的调整及计算方式

当本公司因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配股、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不包括因本次

可转债转股增加的股本）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时，将按下述办法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

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设P0为初始转股价，n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k为每股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为增发新股价或

配股价，D为每股派发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的转股价格。

派发现金股利：P1=P0－D；

送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当本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董事会决议

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时期（如需）。 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

本可转债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票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本公司调整

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本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本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东

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可转债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 本公司将视具体情

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可转债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 有关转

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十一）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1、修正条件与修正幅度

在本可转债存续期间，当本公司A股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

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90%时， 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本公司股东

大会表决。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

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

和收盘价计算。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股东大会进行表

决时，持有本可转债的股东应当回避。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

交易日本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交易日均价之间的较高者， 同时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不低

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和A股股票面值。

2、修正程序

如本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时， 本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及互联网

网站上刊登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修正幅度和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 从股权登

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转股价格修正日）起，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股

价格执行。

（十二）转股股数确定方式

本次可转债持有人在转股期内申请转股时，转股数量的计算方式为：Q=V/P，并以去尾法取

一股的整数倍。

其中：

V为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股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P为申请转股当日有效的转股价格。

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股份须是整数股。 转股时不足转换一股的可转债余额，公司将按

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等部门的有关规定，在转股日后的5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部分可转债的票

面金额以及对应的当期应计利息。

（十三）赎回条款

1、到期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到期后五个交易日内， 公司将以本次发行可转债的票面面值上浮一定

比例（含最后一期年度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转债。 具体上浮比例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在本次发行前根据市场情况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2、有条件赎回条款

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

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债：

（1）在转股期内，如果公司A股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

价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2）当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转股余额不足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其中，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不包括赎回日

当日）。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

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本次可转债的赎回期与转股期相同， 即发行结束之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本次

可转债到期日止。

（十四）回售条款

1、有条件回售条款

在本可转债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如果公司A股股票收盘价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低于当期

转股价格的70%时， 可转债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可转债全部或部分按债券面值加上当期应计

利息的价格回售给本公司。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

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如果出现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情况，则上述“连续三十个交易日” 须从转股价格调整之后的第一

个交易日起按修正后的转股价格重新计算。

在本可转债最后两个计息年度， 可转债持有人在每年回售条件首次满足后可按上述约定条

件行使回售权一次， 若在首次满足回售条件而可转债持有人未在公司届时公告的回售申报期内

申报并实施回售的，该计息年度不应再行使回售权，可转债持有人不能多次行使部分回售权。

2、附加回售条款

在本可转债存续期间内， 如果本次发行所募集资金的使用与本公司在募集说明书中的承诺

相比出现重大变化，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可被视作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或者被中国证监会

认定为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可转债持有人享有一次回售的权利。 可转债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

可转债全部或部分按债券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回售给本公司。 持有人在附加回售申报

期内未进行附加回售申报的，不应再行使本次附加回售权。

（十五）转股年度的股利分配

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本公司股票享有与原股票同等的权益， 在股利分配股权

登记日当日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含因可转债转股形成的股东）均享受当期股利。

（十六）发行方式与发行对象

本次可转债的具体发行方式由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与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协商确定。 本次可转债的发行对象为持有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证券账户的自然人、法人、证券投资基金、符合法律规定的其

他投资者等（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者除外）。

（十七）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可转债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生物园区项目、医药溶剂绿色回收制造项

目、智能制造系统集成项目和氯沙坦钾及副产品技改项目。

若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低于上述项目的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公司董事会（或董事会

授权人士）可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的具体投资项目、优先顺序及各项

目的具体投资额，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若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时间与项目实施进度不一致， 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以自筹资金先

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以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金。

（十八）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可向公司原股东实行优先配售， 向原股东优先配售的比例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发行时具体情况确定，并在本次可转债的发行公告中予以

披露。

本次可转债给予原股东优先配售后的余额及原股东放弃认购优先配售的金额， 将通过网下

对机构投资者发售及/或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网上发行。 如仍出现认购不足，则不足部分由

承销团包销。

（十九）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事项

1、可转债债券持有人的权利

（1）根据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约定的条件将所持有的本次可转债转为公司股份；

（2）根据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约定的条件行使回售权；

（3）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转让、赠与或质押其所持有的本次可转债；

（4）依照法律、公司章程的规定获得有关信息；

（5）按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约定的期限和方式要求公司偿付本次可转债本息；

（6）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等相关规定参与或委托代理人参与债券持有人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7）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所赋予的其作为公司债权人的其他权利。

2、可转债债券持有人的义务

（1）遵守公司发行可转债券条款的相关规定；

（2）依其所认购的可转债数额缴纳认购资金；

（3）遵守债券持有人会议形成的有效决议；

（4）除法律、法规规定及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约定之外，不得要求公司提前偿付可转债的本金

和利息；

（5）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由可转债持有人承担的其他义务。

3、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形

（1）公司拟变更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2）公司不能按期支付本次可转债本息；

（3）公司发生减资（因股权激励回购股份导致的减资除外）、合并、分立、解散、重整或者申

请破产；

（4）担保人（如有）发生重大变化；

（5）发生其他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实质影响的事项；

（6）根据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可转

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规定，应当由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并决定的其他事项。

公司将在募集说明书中约定保护债券持有人权利的办法，以及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权利、程序

和决议生效条件。

（二十）募集资金存放账户

公司已建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 本次发行可转债的募集资金必须存放于公司董事会决

定的专项账户中，具体开户事宜将在发行前由公司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确定，并在发行

公告中披露开户信息。

（二十一）本次发行可转债方案的有效期限

自公司股东大会通过本次发行可转债方案相关决议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三、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的财务报表

公司2014年、2015年、2016年年度财务报告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公

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06-30 2016-12-31 2015-12-31 2014-12-31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70,205.79 79,158.79 60,172.09 52,663.33

应收票据 2,426.07 2,589.72 4,175.78 2,276.54

应收账款 149,215.05 128,091.65 103,716.42 78,930.01

预付款项 5,303.43 3,570.47 3,970.83 3,529.51

其他应收款 1,852.90 1,518.07 1,284.97 1,288.20

存货 141,732.65 133,023.19 107,734.80 78,590.94

其他流动资产 27,662.72 3,183.55 2,102.80 18,372.22

流动资产合计 398,398.61 351,135.44 283,157.69 235,650.74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6,210.05 2,131.09 814.00 -

固定资产 195,928.97 186,522.80 160,022.90 120,401.10

在建工程 80,134.32 69,587.99 49,217.91 51,852.94

工程物资 - - 167.75 -

无形资产 42,750.44 43,063.71 39,331.02 32,765.99

开发支出 6,754.65 5,233.89 2,768.65 2,205.22

商誉 7,090.22 7,090.22 7,090.22 3,283.48

递延所得税资产 9,511.64 7,873.26 5,379.78 2,593.02

其他非流动资产 - - 3,599.66 2,249.12

非流动资产合计 348,380.29 321,502.96 268,391.89 215,350.88

资产总计 746,778.91 672,638.40 551,549.57 451,001.62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18,770.00 46,235.11 83,777.58 49,686.19

交易性金融负债 - - - 159.52

应付票据 25,086.89 39,711.94 22,552.00 27,204.26

应付账款 35,980.85 36,331.17 35,133.97 19,595.89

预收款项 2,398.73 1,860.68 1,006.68 2,428.49

应付职工薪酬 7,555.60 10,768.26 8,687.49 6,743.30

应交税费 7,287.63 9,157.78 9,688.94 10,466.17

应付利息 620.68 104.94 124.11 85.93

其他应付款 5,842.81 4,478.25 4,825.51 3,329.86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309.46 2,726.13 2,451.39 -

流动负债合计 205,852.66 151,374.26 168,247.67 119,699.61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63,548.80 53,468.50 - -

递延所得税负债 20.20 20.20 24.38 323.45

递延收益-非流动负债 6,299.19 6,597.21 5,144.46 3,993.28

其他非流动负债 3,395.06 3,395.06 6,097.69 377.78

非流动负债合计 73,263.25 63,480.97 11,266.53 4,694.51

负债合计 279,115.91 214,855.23 179,514.21 124,394.12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104,256.04 104,304.97 79,313.78 78,565.33

资本公积金 120,510.91 119,396.19 103,122.86 91,780.36

减：库存股 5,326.74 5,743.41 8,171.31 -

其它综合收益 1,214.17 1,521.92 193.11 -414.87

盈余公积金 36,742.60 36,742.60 30,547.75 25,749.13

未分配利润 192,914.53 182,130.02 154,104.49 126,444.1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

计

450,311.51 438,352.29 359,110.68 322,124.13

少数股东权益 17,351.49 19,430.88 12,924.69 4,483.37

所有者权益合计 467,663.00 457,783.18 372,035.37 326,607.49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746,778.91 672,638.40 551,549.57 451,001.62

2、合并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1-6月 2016年度 2015年度 2014年度

营业总收入 235,043.61 409,285.30 350,036.21 258,498.76

其中：营业收入 235,043.61 409,285.30 350,036.21 258,498.76

营业总成本 207,692.71 358,544.59 301,045.54 228,876.01

其中：营业成本 108,052.48 205,266.51 177,748.99 143,007.36

税金及附加 3,004.50 4,034.00 2,751.30 984.84

销售费用 44,851.09 61,471.78 44,811.82 27,446.94

管理费用 46,718.46 85,952.71 71,417.13 52,584.11

财务费用 4,134.41 -802.58 -581.77 3,077.79

资产减值损失 931.78 2,622.17 4,898.07 1,774.98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 159.52 -1,719.79

投资收益 24.63 49.10 159.76 2,833.16

营业利润 27,375.53 50,789.81 49,309.95 30,736.11

加：营业外收入 5,637.16 6,998.47 4,151.44 1,767.43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 39.80 12.42 3.78 4.73

减：营业外支出 419.21 1,081.64 1,082.43 1,208.85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259.55 309.59 381.31 292.61

利润总额 32,593.48 56,706.64 52,378.96 31,294.70

减：所得税 4,797.48 11,016.72 8,706.87 5,621.65

净利润 27,796.00 45,689.92 43,672.09 25,673.0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29,543.07 50,083.14 44,247.24 26,550.07

少数股东损益 -1,747.07 -4,393.22 -575.16 -877.01

加：其他综合收益 -520.98 2,149.37 827.09 -119.00

综合收益总额 27,275.02 47,839.29 44,499.17 25,554.05

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东综合

收益总额

29,235.32 51,411.94 44,855.23 26,431.07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

总额

-1,960.29 -3,572.66 -356.05 -877.01

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 0.29 0.49 0.43 0.26

稀释每股收益 0.28 0.49 0.43 0.26

注： 公司2014年、2015年、2016年基本每股收益及稀释每股收益已根据2017年1-6月股本变

化情况进行了调整。

3、合并现金流量表

（下转B047版）


